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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石大东发〔2014〕100 号 

 
 

关于组织实施岗位聘期考核 
与岗位聘用工作的通知 

 
校属各单位： 

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意见》(中

石大东发〔2008〕30 号)及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校实行岗位设

置与聘用工作以来的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组织实施岗位聘期考核

和新一轮岗位聘用工作。 

一、实施范围 

1．学校领导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教育部考核。 

2. 引进人才实行年薪制和2014年1月1日以后来校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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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职工不参加聘期考核与新一轮岗位聘用工作。  

3．除第 1、2 种情况之外，2014 年 12 月 31 日在册在岗的

事业编制职工。 

二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本次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工作在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

工作领导小组和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领导下进行。学校岗位设

置与聘用委员会负责审定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结果。人事处负责

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的组织、协调、汇总、存档等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各二级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，负责组织实施

本单位的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工作。主要职责是： 

1．结合本单位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制订岗位聘期考核与聘

用工作的实施细则，包括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的具体办法、工作

程序、时间安排。 

2．组织并实施本单位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工作。 

3．公示结果，接受并处理申诉。 

4．汇总聘期考核与聘用结果并上报学校。 

三、聘期考核 

（一）考核内容 

聘期考核主要是考核教职工的思想政治表现、职业道德、工

作态度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，重点考核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。

其中： 

教师岗位：以各级岗位的基本条件和工作职责为依据，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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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师德师风、学术影响和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业绩。 

其他专业技术岗位：以相关系列各级岗位的基本条件和工作

职责为依据，重点考核其履行岗位职责和技术工作业绩。 

管理岗位：以各级岗位的基本条件和工作职责为依据，重点

考核其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业绩和管理水平。 

工勤技能岗位：以各级岗位的基本条件和工作职责为依据，

重点考核其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技能和实际工作业绩。 

（二）考核等次 

聘期考核结果由各级聘期考核与聘用组织按规定的权限进

行评定，分为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次。 

1．聘期考核合格的确定：较好地完成了受聘岗位考核内容

规定的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。 

2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： 

（1）未完成受聘岗位考核内容规定的岗位职责或工作任务

的； 

（2）在所聘岗位工作中出现责任事故，负有直接责任，给

学校造成严重后果或受到学校处分的； 

（3）在考核工作中弄虚作假，或以不正当手段干扰考核工

作的；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聘期考核的； 

（4）聘期内 2 次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的或 1 次年度考核为

不合格的； 

（5）有学术不端等学风问题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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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。 

（三）考核结果的使用 

1．聘期考核结果作为下一聘期续聘、高聘、低聘、解聘及

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。 

2．聘期考核结果为合格的教职工，可参加新一轮岗位聘用。

聘期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教职工，予以低聘或解聘。 

低聘教职工按新聘用岗位兑现奖励性绩效工资，其他工资项

目不变。 

3. 受到学校处分被低聘的教职工按学校其他有关文件规定

执行。 

（四）考核工作程序 

1．公布考核方案。各二级单位根据学校通知精神制订考核

实施细则，在本单位公布并组织实施。 

2．个人总结。教职工如实填写相应表格，报所在系、科室。 

3．所在系、科室审核。所在系、科室审核后，报所在二级

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。 

4．二级单位评议。各二级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将

教授二级岗位人员的相应表格报送学校，确定其他岗位人员的聘

期考核结果。 

5. 公示。考核结果须在本单位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将考核

结果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审定。 

四、岗位聘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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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岗位设置 

按照教育部文件相关规定，依据学校整体岗位的结构比例，

学校下达各类岗位的具体数量（具体岗位数量另行通知）。 

（二）聘用程序 

1. 学校及各二级单位公布岗位及数量、岗位职责、聘用条

件等事项。 

2. 教职工申报岗位。 

3. 各二级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对教职工进行资格

审查，向学校推荐申报教授二级岗位人选。 

4. 教学院（部）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委员会负责

教授二级岗位公开竞聘的组织工作。 

5. 各二级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确定教授三级及以

下教师岗位的拟聘人选，推荐其他专业技术三级、五级、六级岗

位和管理五级、六级职员岗位晋级人选，确定其他岗位拟聘人选；

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无异议后向学校报送。 

6. 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召开会议，确

定其他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岗位拟聘人选。 

7. 教学院（部）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委员会确定

教学院（部）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名单；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设置与

聘用工作委员会确定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名单；管理岗位设置

与聘用工作委员会确定管理岗位聘用名单；工勤技能岗位设置与

聘用工作委员会确定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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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工作委员会将岗位聘用名单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

会。 

8. 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审定各类各级岗位聘用结果

并公示。 

9. 学校与受聘教职工签订岗位聘用合同，发文公布岗位聘

用结果。 

五、申诉 

如对岗位聘期考核或聘用结果有异议者，须在公示期间向所

在二级单位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小组提出书面申诉，工作小组须

在 3 日内进行调查核实，并将处理结果回复申诉人。若仍有异议，

可向学校岗位聘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诉。 

六、时间安排 

1．2015 年 1 月 4 日前，学校完成岗位聘期考核工作。 

2．2015 年 1月 25 日前，学校完成岗位聘用工作。 

3.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，学校与受聘教职工签订聘用合同，

发文公布岗位聘用结果。 

具体日程安排另行通知。 

七、其他有关规定 

1．各类岗位聘期考核中的工作业绩为 2011 年 1月 1 日以来

取得。 

2.三级、四级职员的聘任工作按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

三级、四级职员岗位聘任暂行办法》（中石大东发〔2012〕1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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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3.本次岗位聘用中岗位等级发生变化的教职工，其相关待遇

从 2015 年 1 月份起兑现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岗位聘期考核与聘用工作是学校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，关系

到学校发展大局，涉及到教职工切身利益，各单位应予以高度重

视，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及文件要求，统一思想，加强领导，精心

组织，做好宣传和教育引导，确保聘期考核与聘用工作顺利进行。 
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

 2014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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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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